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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中，与生产过程
有关而形成的粉尘叫生产性
粉尘。

生产性粉尘通过呼吸道
进入人体，大部分可通过呼
吸被排出体外，只有少量粉
尘滞留在下呼吸道和肺泡
内。长期吸入某些生产性粉
尘如矽尘、煤尘等，可引起尘
肺病，如矽肺、煤工尘肺等。

只要措施得当，尘肺病
是完全可以预防的。关键是
做好防尘、降尘工作，防止工
作场所粉尘飞扬，最大限度
地防止生产性粉尘的吸入。

对工厂来说，可以通过
改革工艺过程、革新生产设
备、采用湿式作业等方法减
少人接触粉尘的机会。同时，
还应该经常对通风除尘设备
进行检查、维修，保证设备正
常运行。

对个人来说，
①根据不同的工作

场所和粉尘的浓度，可
选择佩戴防尘口罩或送
风头盔等个人防护用品。
②定期参加职业健康检

查，检查间隔时间根据接触
粉尘的性质、浓度，按有关规
定执行。

③加强身体锻炼，注意
营养及个人卫生。

④定期监测工作场所粉
尘浓度，评价劳动条件和技
术措施的效果。

2018年4月25日至5月1日是第16个《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本次宣传周以“健康中国，职业健康先行”为主题。从
今日起，齐鲁晚报联合山东省安监局推出职业卫生健康知识普及专栏，进一步提高职业病防治知识普及程度，增强
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

职职业业病病小小知知识识第第一一讲讲

职业病详解：

粉尘的危害

职业禁忌证，是指劳动者从事特定职业或者接触特定职业危害因素时，比一般职业人群更容易遭受职业
病危害和罹患职业病或导致原有自身疾病病情加重的特殊生理或者病理状态。

例如，血象检查结果低于接苯标准参考值的人就不宜从事有苯系物作业；各类型贫血病患者不宜从事铅
作业；患有活动性肺结核、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不宜从事粉尘作业。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49号）规定，用人单位应为工人安
排上岗前及定期的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及时发现职业禁忌证，对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应调离或者暂时
脱离原工作岗位，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防止职业病发生。

职业健康权是指劳动者有权享受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疗、康复等职业病防治服务。对于从事接触
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组织劳动者在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
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

职业健康检查应当到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职业健康检
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对遭受或者可能遭受急性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及时组织救治，
进行健康检查和医学观察，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有职
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对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有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
的劳动者，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
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本报记者 张玉岩

1 什么是职业禁忌证

2 什么是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

本报记者 崔岩 马云云
实习生 温珊

热播剧遭盗播
法院下“诉前禁令”

如今，热播剧也成为视频
平台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

“重灾区”。此次发布的《大军
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诉前禁
令案就具有典型意义。

合一信息技术（北京）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合一公
司”)，取得电视剧《大军师司
马懿之军师联盟》的信息网络
传播权。其认为，中国联通广
东公司等未经授权，擅自通过
其联合运营的“沃视频”平台，
向公众播放该电视剧的行为，
侵害了其信息网络传播权，向
法院申请诉前禁令，请求判令
中国联通广东公司等停止侵
权行为。

法院经审理认为，合一公
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且提
供了必要担保，故依法发布禁
令，裁定中国联通广东公司等
立即停止通过视频平台向公
众提供播放服务。

因商标纠纷
俩宏济堂对簿公堂

“宏济堂”是同仁堂的乐
镜宇先生于1907年创立的老
字号。经过历史上的公私合
营、工商分离，形成了包括原

告山东宏济堂制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宏济堂制药公
司）、被告山东宏济堂医药连
锁有限公司（简称宏济堂医药
公司）在内的多家带有“宏济
堂”字号的制药企业和医药销
售企业。

宏济堂制药公司于2008
年10月28日注册取得宏济堂
双龙标的商标权，并于2007年
至2011年使用在血府逐淤口
服液等22类药品上。

2016年12月，原告认为被
告宏济堂医药公司在其“宏济
堂药店”橱窗上张贴带有“宏
济堂”文字和“双龙”图形的商
业标识的行为侵犯其商标权，
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侵权
并赔偿损失。

审理中被告主张该双龙
标图形系宏济堂药店老字号
曾使用的标识，并提供了刻制
于上世纪30年代并传承至今
的宏济堂第二分店的印章及
盖有该印章的药方予以佐证。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对
涉案商标享有合法使用权，通
过使用和宣传建立起的知名度
及声誉依法应予以保护。被告
作为与原告有历史渊源的同城
企业，应当了解原告注册并使
用、宣传涉案商标的事实，但仍
无视可能造成的混淆后果，使
用近似标识作为店面装潢，主
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利用了
涉案商标的商誉，其行为应予
禁止。判令被告宏济堂医药公
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大润发”商标
被同行侵权

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康成公司”）系

“大润发”商标的注册人。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相关文
件中认定，“大润发”商标通过
长期、广泛的使用，已经在相
关服务上为相关公众广为知
晓。被告亮发超市等开设的超
市卖场周围及入口处有“大润
发”字样的大型招牌，超市购物
袋、购物篮、购物车及会员卡上
也有上述标识。康成公司认为
被告系借助其商标的巨大社会
影响力牟取不正当利益，侵犯
了其注册商标专用权。

审理中，被告提供了其与
案外公司签订的特许加盟授
权合同，以证明其使用“大润
发”标识及字号获得了授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虽
然主张其使用“大润发”标识
获得了案外人授权，但是该案
外人并不拥有“大润发”注册
商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已认定原告的“大润发”商标为
驰名商标，且“大润发”超市遍布
济南的事实也是众所周知，足
以表明原告的“大润发”商标具
有较高的知名度。被告作为商
品零售企业，突出使用“大润发”
字号容易导致相关公众对服务
的来源产生混淆，侵犯了原告
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判决被告
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省法院、济南中院发布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件

从从招招牌牌到到购购物物袋袋，，““大大润润发发””被被山山寨寨
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向社

会通报了十大知识产权案件。在这些案件中，涉及“茅台”“五粮液”
“大润发”“宏济堂”等众多知名品牌。超半数为专利、商标等传统知
识产权案件。

2017年，全省各级法院共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民事
一审案件7914件，同比基本持平。总体呈现“三多一少”
的特点，即“技术类案件增多、互联网案件增多、高标的
额案件增多、改判发回案件减少。”

新收商标
权案件

专利
案件

著作权
案件

不正当竞争
等其他知识
产权案件

385件 同比增长77%

3758件 同比增长37%

910件 同比增长34%

共审结各类知识产

权民事一审案件

7828件

同比增长3%

共新收各类知识产

权民事二审案件

584件

同比增长29%

共审结各类知识产

权民事一审案件

565件

同比增长25%

2773件 同比下降31%


	A08-PDF 版面

